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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		要

 秦、漢時的使職為臨時差遣，任務完成即畢，加之使者
由皇帝授命，只要皇帝合意，任誰都有成為使者的條件。使
職制度要求使者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，故使者奉命執行任
務，往往處於“被動”的一方，本身並無主動權及話語權。
而唐代的使者則不同，高宗時，由於大唐疆域版圖的擴張，
使職制度迅速發展，使者形成了“特奉制敕”的一個特殊群
體。由於直接受命於皇帝，使者擁有一定程度的特權。唐使
王玄策曾四次出使印度，並以第二次的奉使任務奠定了自己
作為“國家使人”、“西域大使”的地位。因此，他得以以其
特殊身份四次向唐太宗及唐高宗舉薦三名方外之士，而不必
通過以宰相為首的門下省審核。另外，王玄策所舉薦的三名
方士之類並不如李德裕《方士論》裡所言，皆為供人君戲弄
之倡優，而是醫者及非制使，其舉薦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人主
之憂。

關鍵詞：使者   王玄策   方外之士   使職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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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 唐太宗、高宗兩朝時，王玄策雖曾四次奉命出使印度，可是他並非

嚴格意義上的“使者”。在朝他身有勳品及職事官職，故使職於他而言只

是臨時性職務。雖然如此，其第二次奉使印度等事，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、

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、《冊府元龜》皆有載錄，與其往來之高僧亦不稱其官

職，而以“使人”相稱，這一共同現象除了說明王玄策作為唐使節的意

義，也顯示使職對大唐的重要性。高宗至武后掌權的一段時間裡，使職

制度的迅速發展壓倒了原本掌握國家政治機關的三省六部。由於直接受

命於皇帝，故使者在執行任務時往往能獨斷行事。這一新體制亦在某種

程度上讓職事卑下的使者有了掌握權力的機會。依照唐律，“選賢任能”

之事本由門下省最高長官，即宰相負責。王玄策卻憑藉“使者”的身份，

三次主動上書向皇帝舉薦方士，而這些資料於正史中皆有記述，足見其

特殊性。從其身份之特殊性下手，探討使其舉薦方士之權利及所舉薦方

士之類型，或許能讓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王玄策。

一、四次舉薦方士

 文獻資料表明作為一名使者的王玄策曾主動舉薦過三個方  外之士，

且參看下表。

表 1：王玄策四次舉薦方士之活動表

受薦人 時間 文獻出處 性質

那羅邇娑婆寐 貞觀
二十三
年三月
（649）

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卷一九八：“（王
玄策）二十二年至京師……是時就其國
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，自言壽二百歲，
云有長生之術。太宗深加禮敬，館之於
金飚門內，造延年之藥。令兵部尚書崔
敦禮監主之，發使天下，採諸奇藥異石，
不可稱數。延歷歲月，藥成，服竟不效。
後放還本國。”

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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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唐書 • 西域上》卷一四六：“得方
士那邏邇娑婆寐，自言壽二百歲，有不
死術，帝改館使治丹，命兵部尚書崔敦
禮護視。使者馳天下，採怪藥異石，又
使者走婆羅門諸國。……後術不驗，有
詔聽還，不能去，死長安。”

玄照 龍朔
三年

（663）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•太州玄照法師》
卷上：“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，表奏言
其實德，遂蒙降敕旨，重詣西天，追玄
照入京。”

主動

盧迦溢多 麟德
元年

（664）

《新唐書 •西域傳》卷二二一：“高宗時，
盧迦溢多者，東天竺烏茶人，亦以術進，
拜懷化大將軍。”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• 太州玄照法
師》：“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，表奏言
其實德，遂蒙降敕旨，重詣西天，照玄
照入京。……正月便到洛陽，五月之間，
途經萬里。於時麟德年中，駕幸東洛。
奉謁闕庭，遂蒙敕旨，令往羯濕彌囉國，
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。……行至北印
度界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。
盧迦溢多復令玄照及使傔數人向西印度
羅荼國取常年藥。”

主動 

 第一次的舉薦發生於貞觀二十三年三月（649），即其二使印度歸國

後的第二年。王玄策除了成功平定中天竺國王阿羅那順所引發的禍亂，

也為大唐獻上了為數不少  的俘虜。戰俘中有一名喚那羅邇娑婆寐的方士，

自稱已有兩百歲，懂得長生之術，王玄策於是向唐太宗舉薦其神力。1 時

太宗已病入膏肓，對方士之說自然深信不疑，還發使天下，以採集所需

藥石。後藥成，太宗餌之，可是丹藥並無神效，三個月後太宗還是重疾

而死。群臣於是將太宗之死歸咎於那羅邇娑婆寐，欲治其罪，可是又擔

心遭夷狄恥笑，所以只是賜其放還了事。2 顯慶二年七月（657），那羅邇

1 王玄策平中天竺之亂等事，詳見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，第 16 冊，北
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，頁 5307-5308。

2 見於郝處俊進諫高宗餌藥的一段記載：“昔貞觀末年，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，
依其本國舊方，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，徵求靈草秘石，歷年而成。先帝服之，竟
無異效，大漸之際，名醫莫知所為。時議者歸罪於胡人，將申顯戮，又恐取笑夷狄，
法遂不行。”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 • 郝處俊傳》，第 8 冊，頁 279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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娑婆寐再次來到長安，要求為高宗煉製長生藥，不知王玄策有否為其引

見，但據《冊府元龜》的記載可知，高宗深知此人與太宗之死有莫大關

聯，因此不信其術，欲復賜其放還。王玄策因此奏言高宗，望其挽留那

羅邇娑婆寐。但高宗對他已有戒心，加上李勣從旁勸諫 3，高宗沒有答應，

最後那羅邇娑婆寐客死長安。

 另外，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的記載可知，龍朔三年（663），
王玄策向高宗舉薦留學印度的玄照法師，高宗於是派遣王玄策出使印度，

將玄照召回。一年後，高宗再遣王玄策到羯濕彌羅國尋婆羅門方士盧迦

溢多為其合藥。4 與此同時，高宗又委派玄照及幾個傔使到印度採集煉藥

所需藥石，看來玄照經王玄策舉薦後，已儼然成為高宗身邊的另一位使

者。無論如何，在四次薦士行動中，王玄策皆採取主動的姿態，而使者

究竟有無舉薦之權利，使者身份之特殊性將於下節詳論。

二、“使人”身份之特殊性

 據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，王玄策官至從五品下朝散大夫。依唐制，五

品以上是國家高級官員，由中書門下制授，皇帝尤為看重，一般亦不會草

率予以任命。5 另外，五品以上散官亦為“通貴”，入流者可依據自己的身

份等級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權或待遇。6 王玄策雖官至五品，但“朝散大夫”

實為散官階，與職事官有別。在唐代，“散位”只是一個劃分階級，標示

人物身份的榮銜，它並不具任何職事官性質。7 但欲在朝任職事官，則必

須先取得散官階官職。8 因此，一個使臣可同時擁有職事官與散官之具銜，

3 《冊府元龜》載：“司空李勣對曰：‘此婆羅門未曾經試來，或容不可諳悉。前已驗其無
成，所以放去，今復更來，頭髮自白，衰老漸及，豈得仙之狀耶？……昨見其重來，
群情已甚驚怪。陛下知無所用，令更放去，臣等不勝喜躍。’”[宋]王欽若等編纂、周
勛初等校訂：《冊府元龜》第 1 冊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6，頁 500。

4 從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的行文來看，王玄策應是奉使到印度尋盧迦溢多  ，其行為應屬
被動，但沒有舉薦就斷沒有奉使之事，高宗之所以識得盧迦溢多，究其到底還是因
為王玄策在印度所建立起來的人際網  絡，故“盧迦溢多”一條，筆者還是將其標註
為“主動”之舉薦為宜。

5 王穎樓：《隋唐官制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5，頁 76-78。
6 劉俊文：《唐代法律研究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，頁 96。
7 王穎樓：《隋唐官制》，頁 76-78。
8 錢大群、艾永明：《唐代行政法律研究》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6，頁 2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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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同時擁有散官但職事卑下者亦不在少數 9，王玄策就是其中之一。

 王玄策究竟通過什麼方式晉身入仕，其父祖輩有無歷官及勳品，從

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，始終沒有結論。根據《法苑珠林》的記載，

王玄策在第一次出使印度前官職為融州黃水縣令，而縣令一職，與地方

官員如州、縣市令、岳讀祝史等皆屬流外官，只是位卑人下的“吏胥”

等輩 10。這些流外官職，以六品以下官、勳官、番官、九品官，甚至白丁

之子的身份皆可擔當。王玄策從不入流之縣令開始起步，後依次升遷至

“右衛率府長史”   11、“朝散大夫”  12、“和糴副使、左監門長史”   13、“道王

友”、“左驍衛長史” 14，其職事都在五、六品的範圍以內。由於職事卑下，

王玄策在政事上並沒有太多的表現機會，其官職也可說等同閑職，然而

卻構成他作為一名“使者”的完美條件。

 廖伯源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中云：

非行政官吏派出為使者之機會，為行政官吏機會之一倍。蓋行

政官員負責行政事務，責任繁忙，不便離職出為使者；其次，非行政

官吏多為宮中之親信近臣，侍從宮中之冗散官，如大夫、謁者、諸

9 《舊唐書 • 職官志》云：“《貞觀令》以職事高者為首，職事卑者為行，仍各帶散位。”
另，“職事卑者，不解散官。”

10 關於這一點，《唐六典》亦有論述：“州鎮倉督，縣市令，取五品勳官以上及職資九
品者，若無，通取勳官六品以下，倉督取家口重大者為之……縣錄事，取部內勳官
五品以上，若無堪任者，並佐史，通取六品以下子及白丁充之。”[唐]李林甫等撰，
陳仲夫點校：《唐六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，頁 748。

11 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及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中皆有記述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等事，
時王玄策的具銜為“右衛率府長史”，以正使的身份出使印度。

12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五月，王玄策大破中天竺，獻阿羅那順於闕下，唐太宗大喜，
擢王玄策為“朝散大夫”。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及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皆有記述。按王
玄策於五月受封，唐太宗八月即駕崩，前後不過三個月，如無意外，王玄策於太宗
朝最後一個官銜仍為“朝散大夫”。但據陸慶夫針對 1990 年於西藏吉隆縣出土的碑
銘《大唐天竺使出銘》第八至第九行碑文的解讀，若王玄策在永徽、顯慶年間的官
階有所遷移，則其官職則可能為比“朝散大夫”再高半品的“朝請大夫”。郭聲波：

《〈大唐天竺使之銘〉之文獻學研識》，《中國藏學》2004 年第 3 期，頁 6。  
13 貞觀二十三年，唐高宗登基後王玄策的官職。據貞觀二十三年（649）十二月二十三
日窖磚銘文知。孫修身：《王玄策事蹟鉤沉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8，頁
250。 

14 高宗龍朔年間，王玄策參與“僧尼應否拜俗”之朝堂辯論，曾上《議沙門不應拜俗
狀》，其時官“左驍衛長史”。文見於彥悰《集沙門不應拜俗狀》，《全唐文》（[清]
董誥等編：第 3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，頁 2064-2065）、《乾隆大正藏》（[清]
雍正敕修，第 120 冊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7，頁 597-59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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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之類，既親近，又不負行政職任，可以隨時去執行臨時之差遣。15

使者由皇帝親自任命，不論官銜，但總會委派在朝中無實際行政工作的

文散階官員為使。王玄策還曾四次出使印度，每次皆逗留數年，到處觀

覽佛跡，由此可證其在朝中並無固定行政工作 16，可參見下表。

表 2：王玄策四使印度總覽表 17 

時間 任務 文獻出處

一使 貞觀十七年 -
二十一年
（643-647）

送婆羅門客使歸國 《舊唐書 • 西戎傳》
卷一九八

二使 貞觀二十一
年 - 二十二
年（647-648）

取印度製糖法與其它 18 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
卷二二一

三使 顯慶二年 -
龍朔元年
（657-661）

至娑羅林佛涅磐處送袈裟 《法苑珠林》
卷二十九

四使 龍朔三年六
月 - 麟德二
年（663-665）

追玄照法師歸國、尋長年
方士盧迦溢多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
傳 • 太州玄照法師》
卷上

使職於他而言只是暫時性職務，任務完成即解，然而與其往來之僧人從

不稱其結銜而稱其為“使人”。

 根據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的記載，玄奘法師遊學印度時曾

15 廖伯源：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，頁 203。
16 王玄策撰有《中天竺國行記》十卷，今佚。見於《新唐書 • 藝文志》卷五十八著錄，
頁 1505。蓋撰書為閒空時作，亦可證王玄策在朝本無固定職事。

17 部分資料引自孫修身：《王玄策事蹟鉤沉》之《王玄策四使印度活動一覽表》，烏魯木
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8，頁 14、274、276、277、280。

18 據《新唐書 • 西域傳》記載：“貞觀二十一年，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，獻波羅樹，樹類
白楊。太宗遣使取熬糖法，即詔揚州上諸蔗，拃沈如其劑，色味愈西域遠甚”的說
法，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，應是為取製糖法。除了取熬糖法，孫修身亦不否定其為
軍事遠征之可能，但從“時從騎才數十，戰不勝，皆沒……”的情況來看，實情或許
並非如此。筆者按《白史》中對王玄策的稱呼——“金丹冊官”推測，疑是太宗遣
王玄策到摩揭陀國冊封新任國王才遭阿羅那順攻擊，可是尚未有證據能輔助這一論點

（參見根敦群培著、法尊大師譯：《白史》，蘭州：西北民族學院研究所，1981，頁 6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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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夢戒日王死後印度饑荒、四分五裂的情況，其中亦提及王玄策：

及永徽之末，戒日國崩。印度饑荒，並如所告。國家使人王玄

策備見其事。19

玄奘之弟子慧立、彥悰不稱其具銜而稱其為“國家使人”，背後並不一定

帶有什麼特別意義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並非孤證。義淨《大唐西域求

法高僧傳》亦有相類記載：

智弘律師者，洛陽人也，即騁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。20

不僅慧立、彥悰與義淨，道世及道宣也分別於《法苑珠林》及《釋迦方

志》中多次稱其為“使人”。

 針對“使者”的身份，廖伯源於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

考論》一書中亦有詳論： 

使者為皇帝之代表，皇帝欲派遣何人為其代表，合意即可，故

使者之官銜無任何限制，即任何官員皆可為使者。……可見自丞相

以下各級官員，至公卿府之掾史小吏，及宮庭官員如大夫、博士、

郎吏、尚書、謁者、黃門等，甚至地方官吏，莫不可為使者。21 

王玄策結束二使的任務後回到長安，獻俘闕下，唐太宗即告宗廟曰：

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，豈為俘虜耶？ 22

19 [唐]慧立、彥悰撰：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，頁 96。
20 [唐]義淨著、王邦維校注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，頁 174。
21 廖伯源：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，頁 202。
22 《舊唐書 • 西域傳》曰：“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，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。
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，國中大亂，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，乃盡發胡兵以拒玄
策。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禦戰，不敵，矢盡，悉被擒。胡並掠諸國貢獻之物。玄策
乃挺身宵遁，走至吐蕃，發精銳一千二百人，並泥婆羅國七千餘騎，以從玄策。玄
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，連戰三日，大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赴
水溺死者且萬人，阿羅那順棄城而遁，師仁進擒獲之。虜男女萬二千人，牛馬三萬
餘頭匹。於是天竺震懼，俘阿羅那順以歸。二十二年至京師，太宗大悅，命有司告
宗廟，而謂群臣曰：‘夫人耳目玩於聲色，口鼻耽於臭味，此乃敗德之源。若婆羅門
不劫掠我使人，豈為俘虜耶？昔中山以貪寶取弊，蜀侯以金牛致滅，莫不由之。’拜
玄策朝散大夫。”詳見《舊唐書》第 16 冊，頁 5307-53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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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者存在於各個時代，只要皇帝有需求，使者就產生，派遣何人為使，

只要皇帝屬意即可，因此任誰都有充當“使者”的資格與條件。按理，

唐太宗稱王玄策為“使人”或“使者”是對執行任務之下屬官員之泛稱。

然而不同的是，在慧立等僧人眼中，王玄策作為“使者”的影響力、意

義及重要性，遠比其所有職事官銜要大得多。“使者”的其中一項特徵 23

為：凡出使外國（只要是離開中國國境）之使者，若遇突發情況，可隨機

應變、專權自決，而不必墨守詔令。24

 使者行事只需向皇帝一人負責，一旦到了域外，就是皇帝的代表。

為提高辦事效率並節約時間，使者每遇突發狀況，不必先向皇帝奏請，

而可視情況作臨時之決策。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時正好充分利用這一

特權——為阿羅那順所俘虜後，他成功逃脫並“持節召鄰國兵”，以臨時

將軍的身份指揮西藏及泥婆羅之兵還擊。唐太宗對王玄策所作的臨時決

定自然毫不知情，待王玄策凱旋而歸後，又公開嘉獎他的舉動，充分顯

示出“出疆”之使者所特有的權利。其第二次出使印度的事蹟，新、舊

《唐書》、《冊府元龜》等皆有載錄，更是為時人所樂道，也大致奠定了僧

人心中“騁西域大使”之形象。加之他四次出使印度，對中、印之間的

文化交流貢獻甚大，因此稱其為“國家使人”、“騁西域大使”，除了是對

其職掌最為貼切之形容，也表明他不再是一名不起眼的暫時性使者。

 使者既受命於皇帝，意即被動地執行皇帝所委派之任務，除非事態

緊急，不然一般情況下不可以主動的姿態作出超越分內之事 25，否則可

以“不臣”為理由論罪。一般情況下，使者既無主動權也無話語權，加

上“推賢進士”亦不在使者職權以內，使者主動向皇帝“推賢進士”，似

乎無甚可能，皇帝亦不見得會採納。唐初時，五品以上為國家高級官員，

23 廖伯源將使者特徵歸納為五點，其一，使者作為臨時差遣人員，辦事完畢即罷。其
二，使者見官大一級。他作為皇帝的代表，即有權指揮官員辦事，就算是官品最高
之官員，也必須服從使者的命令。其三，使者若出使外國（只要是離開中國國境），
若遇突發情況，得隨機應變，可以專權自決，而不必墨守詔令。其四，使者之官職
並無限制，然多為親近侍臣或中央官。其五，使者的任務，都是由皇帝指派，幾乎
無所不包。廖伯源：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，頁 228-232。

24 廖伯源：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，頁 231。另，武帝時徐偃說過：“《春
秋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存萬民，顓之可也。”出處同上，頁 222。

25 劉向《說苑》曰：“《春秋》之辭……既曰大夫無遂事，不得擅生事矣。又曰出境，
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者，則專之可也……不得擅生事者，謂平生常經也。專之可
者，謂救危除患也……故君有危而不專救，是不忠也。君無危而擅生事，是不臣
也。”[漢]劉向撰、向宗魯校證：《說苑校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，頁 29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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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由中書門下省授予，而宰相作為三省之最高長官，選賢任能就是其中

最重要的一項職務。《新唐書 • 百官志》卷四十六有云：“宰相之職，佐天

子總百官、治萬事，其任重矣。”26《貞觀政要》亦載貞觀元年，唐太宗命

宰相房玄齡就選賢一事“量才授職，務省官員”，房玄齡於是從七千人中

擇其六百四十三員為文武百官 27，所謂“擇官”為宰相之職即謂此。

 王玄策既無相關職權，官職又卑，本沒有舉薦的可能，且使者皆按

皇帝旨意辦事，若皇帝無明文下令，使者亦沒有說話的餘地。筆者且從

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卷四《使者使命考》中撿出其中

兩條與“人事溝通”相關之使命 28 以論之，其一，受上言以通下；其二，

徵召。使者“受上言”，即使者作為皇帝的信使，替皇帝向大臣傳達講話

或命令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使者只是作為皇帝與其下屬的中間人而存在，

被動性非常明顯。而“徵召”亦是在皇帝有需要傳召某人的情況下，委

派使者前往引領之活動，受命之使者亦處於被動一方。既是如此，王玄

策作為一名使者，本沒有資格“推賢進士”，可是他卻四次主動舉薦方外

之士，且受薦方士皆被皇帝所見用，筆者認為當中或與唐代使職制度之

發展有關。

 如前所述，朝中人才之流動、任用皆交由以宰相為首的門下省決定，

但不知從何時  開始，使者的出現竟改變了這樣的政治格局。根據日本學

者矢野主稅及礪波護的說法，唐代使職的出現及發展，破壞了舊有的國

家體制。使者既不容於唐代舊有的體制中，又只受制於皇帝一人，則使

者並不隸屬於三省六部，而皇帝以下亦無設立相關機構約制使者，因此

使者可說是“令外之官”29，除了應守之職分，其行為準則並無硬性規定。

《唐律疏議》曰：

諸受制出使，不返制命，輒干他事者，徒一年半；以故有所廢

26 [宋]歐陽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 • 百官志》第 4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，頁 1182。
27 《資治通鑑》曰：“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，不樂仕進，官員不充。省符下諸州差人赴
選，勒赴省選，集者七千餘人。……上謂玄齡曰：‘官在得人，不在員多。’命併省，
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。”[宋]司馬光著：《資治通鑑》卷一九二，第 10 冊，臺北：
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，頁 8490。

28 廖伯源：《使者與官制演變：秦漢皇帝使者考論》，頁 80-87、93-98。
29 矢野主稅：《“使”制度の發生について》,《史學研究》卷十二，1940 年；礪波護：《三
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——— 唐宋の變革と使職》，《史林》卷 44 第 4 期，19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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闕者，徒三年。餘使妄干他事者，杖九十；以故有所廢闕者，徒一

年。越司侵職者，杖七十。30

可見唐律只要求使者做到兩件事，一，任務完成後務必“返命奏聞”；二，

不可“越司侵職”。第一項自然可以被理解，而第二項就顯然非常有趣，

蓋朝廷亦擔心使者的自由會給舊有的體制帶來衝擊，可是千慮仍有一失，

王玄策上書“薦士”之行為已可算是“越司侵職”之舉了，卻未見其遭

論罪。

 使職之發展可說得益於高宗時期的領土擴張政策。《舊唐書 • 地理

志》言唐代疆域最廣當於開元之時，說：“東至安東府，西至安西府，南

至日南四郡，北至單于府” 31，然而這個說法與史實不符，因為唐代疆域

最廣之時當在高宗龍朔二年（660）。當時唐代的疆域最西至鹹海，最北

至西比利亞，最東至薩哈林島（庫頁島），最南至北緯 180。32 故顧頡剛、

史念海說：

龍朔元年，西域諸國遣使內屬，乃使王明遠為吐火羅道置州、

縣使，於是自于闐以西，波斯以東凡十六國，以其王都為都督府，

其國土各分置州、縣、建都督府十六，州八十，縣一百一十，軍府

一百二十六。……明遠更於吐火羅立碑記功，唐之西陲遂遠抵於今

波斯矣。33

雖然開元時領土局勢相對穩定，可是疆域之廣仍舊無法超越高宗時。這

一時期所置之州使、縣使都是職位固定之使者，王玄策雖為暫時性“餘

使”，其工作性質也讓他幸運地成為這一新制度的受益者。雖然已有固定

使者的存在，高宗對“餘使”的需求仍很高。

 《新唐書 • 藝文志》“地理類”記有《西域國志》六十卷，其下註曰：

30 疏曰：“受制、敕出使，事訖皆須返命奏聞。若不返命，更干預他事者，徒一年
半……‘餘使’謂非制使。……‘越司侵職者’，謂設官分職，各有司存，越其本
局，侵人職掌……”[唐]長孫無忌等撰；劉俊文點校：《唐律疏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1983，頁 204，第 119 条。

31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，第 5 冊，頁 1393。
32 葛劍雄： 《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革》（增訂版）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，頁 87。
33 顧頡剛、史念海：《中國疆域沿革史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，頁 14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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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宗遣使分往康國、吐火羅，訪其風俗物產，畫圖以聞。詔史

官撰次，許敬宗領之，顯慶三年上。34

除了這一類“風俗使”，在我們所知的領域外，仍存在許多種類，甚至不

知名的“非制使”。領土的擴張，使舊有三省六部制無法滿足行政管理上

的需要，於是相對有彈性的使職才取得了發展的機會。使職由皇帝直接

授權，不同於尚書六部向上匯報政務之程序，使者是“特奉制敕” 35，其

所上之狀甚至不需經門下省申奏而直接進呈皇帝。36 唐高宗以後的使者面

對皇帝已有凌駕於三省六部之主動權及話語權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王玄

策作為一個使者的職權是不可低估的，尤其其薦士之時間皆在高宗朝時，

亦符合使職發展論的說法。王玄策既可藉其職權，直接向皇帝上書，絕

對也有向皇帝直接薦士之能力。

三、所薦方士之類——醫者、非制使

 使職制度的發展固然給王玄策的舉薦帶來了便利，皇帝對方士的需

求，也是王玄策四次舉薦的原因。上節談過，由於高宗時疆域的擴張，

因此需要大量通曉外語的方士作為“餘使”，到各地“采風”或進行一些

外交活動，可是既然人人皆可以為使者，而不一定非得是方士，則皇帝

賦予這些方士的職務頗值得玩味。王玄策所舉薦之三名人物——兩名方

士，一名高僧，想來絕不是為解決關乎天下蒼生之禍福、社稷存亡之問

題，而是為解決皇帝個人所面臨的一些問題。

 李德裕在《方士論》裡提到自己與唐武宗議論方士之徒的一段敘述

或可為參考：

嘗於便殿言及方士，皆譎詐丕誕，不可信也，上曰：“吾知之

矣。宮中無事，以此遣悶耳。”37

34 [宋]歐陽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卷五，第 5 冊，頁 1506-1507。
35 《唐律疏議》有“若別制下問”一條。疏曰：“‘若別制下問’，謂不緣曹司，特奉制
敕，遣使就問。”詳見《唐律疏議》，頁 459。

36 《舊唐書 • 李嶠傳》謂御史奉使可“入奏天闕”。詳見《舊唐書》 第 9 冊，頁 2994。
37 [清]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卷七〇九，第 8 冊，頁 728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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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不論李德裕以何種立場作此文，然而頗崇信道教的他既也指出人君這

種普遍的、百般聊賴的心態，則方士為人君之倡優一說倒應是事實，讓

人不由得想起司馬遷在《報任安書》裡一言：

僕之先，非有剖符丹書之功，文史星曆，近乎卜祝之間，固主

上所戲弄，倡優所蓄，流俗之所輕也。38

史官掌管文書、天文曆算、祭祀之事，上通鬼神以推吉凶，他們的職務

與方術之士有本質上的相通。為人君、國家觀星天、推吉凶之史官尚且

說自己地位如倡優，操弄神仙之術的方士之輩地位如何，自然不言而喻。

王玄策所舉薦的三個方士裡，沒有一個是被殺的。那羅邇娑婆寐雖然與

唐太宗之死脫不了關係，但最後也只是兩次“賜其放還”，李德裕還不得

不稱讚唐高宗的英明：

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娑婆寐，逐之歸國，斯可為後王法矣。39

文中亦提到：

時既不用，逐之可也，殺之非也。40

在李德裕看來，高宗之舉何以值得效法？這些方士既只是為人主消愁解

悶之玩物，假若皇帝不再需要他們，也應該只是“逐之”，而非“殺之”。

假若讓天下臣民知道，皇帝因為厭倦而殺了他們，則人心大亂，因為在

臣民看來，這樣的皇帝所表現出來的“氣度”也就只有喜新厭舊、玩世

不恭而已，所以聰明的皇帝應該知道如何適時地表現自己對這些方士的

不屑一顧。王玄策主動舉薦的三個方士沒有被殺，而他自己也沒有因為

那羅延娑婆寐失敗的藥劑而送命或被降職，從《冊府元龜》裡的記載可

38 [南朝梁 ]蕭統編、[唐 ]李善注：《文選》第 5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，頁
1860。

39 [清]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卷七〇九，第 8 冊，頁 7284。
40 [清]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卷七〇九，第 8 冊，頁 728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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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王玄策此後還是高宗身邊的一名使者、小吏 41。

 當然，並非所有方士都只能被看作倡優，至少王玄策所舉薦的三位

方士都不屬此類。《舊唐書 • 郝處俊傳》裡有段記載： 

昔貞觀末年，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，依其本國舊方，

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，徵求靈草秘石，歷年而成。42

“胡人有異術”之“術”指的或是“醫術”；“依其本國舊方”，當然是指

遵照印度的古藥方。而後太宗亦“發使天下，採諸奇藥異石，不可稱

數。”43，以作煉藥之用。這種做法確實帶有中國人對於神秘的異域奇人異

士的一種重視，至少在唐代就有這種風氣。唐代對於外國藥品的需求之

大是前朝所未有的，由於輸入的多是外國的奇珍藥品，因此唐人同時也

需要外域來的“藥劑師”。44 正因為如此，唐人，尤其是貴族，都異常重

視外來的術士及醫生，王玄策就是其中之一。

 七世紀的中國正值唐初李世民的貞觀之治，也是中、印文化交流的

巔峰時代。唐代不乏到印度遊學的僧人，從印度到中國的醫生、術士亦

不在少數，唐代王燾所撰的《外台秘要》中就收錄了不少唐以前的醫書

及藥方。在古代中國，術士也稱“巫”，而“巫”與“醫”的關係是緊密

相連的。司馬遷所撰著的《史記 • 封禪書》中可見“羨門”一詞 45，李約

瑟認為當可懷疑其為 Shaman 的漢譯，這是很有可能的。Shaman 被認為

擁有神秘力量，除了能溝通鬼神，他們也掌握了藥草的使用方法，簡單

來說，他們既是巫師，也是醫師。46 “醫”的篆體字似乎也表明了這一點：

41 《冊府元龜》卷四六曰：“顯慶二年，王玄策官道王友。”（[宋]王欽若等編纂、周勛
初等校訂，第 1 冊，頁 500。）

42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第 8 册，页 2799。
43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第 16 册，页 5308。
44	[美]謝弗著、吳玉貴譯：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，頁

395-398。
45 《史記 • 封禪書》曰：“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，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，求仟人仙門之
屬。”下文亦見“羨門子高”一名，似“羨門”是稱謂或姓，名子高。 [漢]司馬遷
撰：《史記》第 4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，頁 1367-1368。

46 [英]李約瑟著：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1990，頁 14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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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：《說文解字》裡的篆體字 47

圖 2：《六書通》裡的篆體字 48

按“醫”字的大多寫法（左一至五圖），其大意是很清楚的——字的左上

邊顯示一名傷者或病患仰臥在一張床上，右上邊出現另一人的手，利用

下方已調配好的湯藥為傷患者治療。最後一種寫法（右一圖）則稍稍不

同，可見湯藥被換成了進行某種儀式所需的道具，或者說與權杖相類的

法器。這個“巫”字原本就與“舞”字相關，在進行特定儀式時，“巫”

將揮舞手中的法器，現出跳舞的姿態，以其所擁有的神奇力量治愈病患。

因此，若不把事情想得太複雜，則從王玄策的角度來看，他為太宗及高

宗所聘請的那羅延娑婆寐及盧迦溢多不僅僅是兩名術士，他們還是兩名

懂得治病的醫生。所以我們可姑且將“術士”視為一個醫者，而這醫者

是全能的；將“金丹”視為一種藥，這藥的效果是萬能的，就像唐人所認

為的那樣。惟有這樣，我們才能更客觀地看待王玄策舉薦方士之事。

 另一方面，王玄策所舉薦的另一人物——高僧玄照似乎與其餘兩位

方士有別。根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• 太州玄照法師》裡的引文 49，雖

不知“實德”之具體內容，可是應與神仙之術無關，因為高宗也不曾讓

玄照煉丹，只是委派他到印度採集煉藥所需藥石，看來玄照也只能算是

高宗身邊的另一位“非制使”。而他之所以會被委派到印度採集藥石，大

47	[漢]許慎撰、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，頁
570。

48	[明]閔齊伋輯、[清]畢弘述篆訂：《訂正六書通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，
頁 406。　

49 “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，表奏言其實德，遂蒙降敕旨，重詣西天，追玄照入京。” 
[唐]義淨著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• 太州玄照法師》，頁 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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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也是因為其曾留居印度多年，熟知印度地形，且精通梵語，辦起事來

比較方便的緣故。無論如何，王玄策所舉薦的三位方士都在一定的程度

上滿足了皇帝的生活需求。作為使者，他舉薦的主動性也大致沒有跳脫

出受君之命、忠人主之事的範圍。

 

結語

 唐高宗時，使職制度的迅速發展，削弱了舊有的三省六部制的行政

力量，使者從此獲得了掌握權力的機會。他們大多  職事卑下，但作為皇

帝身邊近臣，又直接受命於皇帝，便由此掌握了話語權及主動權。在執

行任務及處理政務時，甚至可跨過三省六部直接與皇帝進行對話，亦是

使者的一大優勢。且唐律對使者並無太多制約，使者的行動可說相對自

由。王玄策作為新制度下的受益者，便充分利用了這項特權，其第二次

出疆時的平叛事蹟，大致奠定了其作為“西域大使”、“國家使人”之地

位，也表明唐代使者對於左右中外關係所能產生的作用及影響。他亦利

用這項特權向皇帝上書薦士，且其言亦多見用，由此可知使者的地位到

了唐代已不可同日而語。從王玄策舉薦的三位方士來看，方士已不再是

流傳於千古文字裡那個淒楚的倡優形象，而可以為醫者，或為非制使，

其見用皆因皇帝的需求而生。王玄策向皇帝舉薦方士，也大多出於滿足

皇帝個人的生活需求而已，並不算“越司侵權”，反之還成了人君眼中最

稱職的使者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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